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４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嘉实黄金

（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７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

同

》、 《

嘉 实 黄 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

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纽约交易所

、

伦敦交易

所

、

苏黎世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

暂停相 关 业

务的起 始 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纽约交易所下午休市

，

４

日纽约交易所全

天休市

，

不是本基金开放日

恢复相 关 业

务的日 期 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星期四

）

为纽约交易所

、

伦敦交易所

、

苏

黎世交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的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含定投）、赎回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起（含

５

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

Ｈ

股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嘉实

Ｈ

股指数

（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７１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基金合

同

》、《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ＤＩＩ－ＬＯＦ

）

招募

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香港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

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香港交易所休市

，

不是本基金开放日

恢复相关

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

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

星期二

）

为香港交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的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含定投）、赎回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起（含

３

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ＱＤＩＩ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１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

规定

，

以及香港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

暂停相 关 业

务的起 始 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香港交易所休市

，

不是本基金开放日

恢复相 关 业

务的日 期 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

星期二

）

为香港交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的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含定投）、赎回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起（含

３

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要约收购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０１

号）《关于核准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告

了《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并约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起向鄂武商

Ａ

除收购人以外的全

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发出部分要约，收购其所持有的流通股

份。 本次要约收购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股

２１．２１

元

／

股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

５．００％

二、要约收购目的

收购人此次要约收购的原因是为进一步增强对公司的影响力，更好地促进公司发展，并看好公司未来的

增长潜力。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鄂武商

Ａ

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含当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含当日），共计

３０

个自然

日。 其中，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

２０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

的接受。（具体约定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提

示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四、操作流程

１

、流通股股东应在要约收购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

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预受要约事宜（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

２０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投资者可以就未预受要约股份继续办理预受要约。 ），证券公

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２

、流通股股东申报过程中须关注下列要素内容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收购编码 申报类型 要约收购价格

鄂武商

Ａ ０００５０１ ９９００３０

预受要约注

２１．２１

元

／

股

注：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类型为撤回预受要约，股东可以选择对预受要约的股份全部或者部分的撤回预

受要约。

３

、股东可以选择以其持有的流通股全部或者部分的预受要约，收购期满，收购人根据全部有效预受要约

数量，确定同等收购比例进而确定对每一投资者有效预受要约股份的具体数量。

（具体操作流程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告的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具体实

施的提示公告》）

五、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预受要约数量合计

２５１

，

１６８

股。

六、本次要约收购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的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武汉武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提示公告》

及

６

月

２１

日公告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具体实施的提示公告》。

本次公告为要约收购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苏银行网上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信任与支持，经本公司与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持续参与江苏银行网上

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本次活动对通过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

２４０００１

）、华宝兴业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２

）、华宝兴业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３

）、华宝兴业

动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４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５

）、华宝兴业收益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８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９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１０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１１

）、华宝兴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２４００１２

）、华宝兴业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４００１４

）、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价值

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２４００１６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１７

）和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１００１

）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

４

折、

６

折、

８

折不同的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江苏银行网上银行成功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本次江苏银行网上银行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费率，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自动申购费率、后端模式申购费率、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及处于募集期

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参加本次活动的基金产品名单及具体折扣率见下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优惠费率

２４０００１

宝康消费品 原费率

×０．８

２４０００２

宝康灵活配置 原费率

×０．８

２４０００３

宝康债券 原费率

×０．４

２４０００４

动力组合 原费率

×０．８

２４０００５

多策略增长 原费率

×０．８

２４０００８

华宝收益增长 原费率

×０．６

２４０００９

华宝先进成长 原费率

×０．６

２４００１０

华宝行业精选 原费率

×０．８

２４００１１

华宝大盘精选 原费率

×０．８

２４００１２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

Ａ

原费率

×０．４

２４００１４

华宝中证

１００

指数 原费率

×０．４

２４００１６

华宝

１８０

价值

ＥＴＦ

联接 原费率

×０．６

２４００１７

华宝新兴产业 原费率

×０．８

２４１００１

华宝海外中国成长 原费率

×０．４

三、适用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网上银行成功申购公告所列基金均享有优惠。

四、具体优惠费率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表所列开放式基金，如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则按具体产

品给予申购费率

４

折、

６

折、

８

折的不同优惠，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如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原申购费率

执行。 原费率等详细情况参见本公司发布的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重要提示

该活动解释权归江苏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及截止时间等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江苏

银行的有关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２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因美国主要交易所休

市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华宝油气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４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和

《

华宝兴

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根据

《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华

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美国

主要交易所

（

纽约证券交易所

、

美国证券交

易所

、

纳斯达克等

）

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

为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开放日

。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为美国主要

证券交易所的休市日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管理人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美国主要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

易所、纳斯达克等）同时开放交易的下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安排。

（

３

）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

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２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２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８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６１

倪开禄

２ ０１＊＊＊＊＊９１７

倪娜

３ ０１＊＊＊＊＊５３４

张正权

４ ００＊＊＊＊＊７５１

赵康仙

５ ０１＊＊＊＊＊４２４

张剑

６ ００＊＊＊＊＊３９７

周红芳

７ ０１＊＊＊＊＊９０３

周琦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变动后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２５５

，

４６５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２７９

，

３６０ ４０８

，

７４４

，

９６０ ４８．４６％

高管锁定股

２４

，

０７０

，

８８０ １４

，

４４２

，

５２８ ３８

，

５１３

，

４０８ ４．５７％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２３１

，

３９４

，

７２０ １３８

，

８３６

，

８３２ ３７０

，

２３１

，

５５２ ４３．８９％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２７１

，

７３４

，

４００ １６３

，

０４０

，

６４０ ４３４

，

７７５

，

０４０ ５１．５４％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５２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６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８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８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０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７３８

号

咨询联系人：顾晨冬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５１８８９３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３３６１７９０２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８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１８

号时代新材工业园

２０３

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鸿平先生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４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２０７

，

０５８

，

５７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４０．０２％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１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４３

，

３９７

，

９９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７２％

，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曾鸿平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资料》。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是否通过

一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０７

，

０５８

，

５７３ １００％

是

二 关于制定公司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２０７

，

０５８

，

５７３ １００％

是

三

关于制定公司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２０７

，

０５８

，

５７３ １００％

是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唐建平、李放军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２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召开情况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电

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公司

１１

层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同时进行的方式

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２

，

７２０

万元，通过受让上海锐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原股东部分股权及增资

相结合的方式获得标的公司

５６．６６％

股权。 关于该次股权收购的详细情况请参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三、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独立意见》；

３

、《国海证券关于荣之联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２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监事会召开情况：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

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审议的情况：

经过审议，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２

，

７２０

万元， 通过受让上海锐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原股东部分股权及增资

相结合的方式获得标的公司

５６．６６％

股权。关于该次股权收购的详细情况请参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三、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２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０３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２５．００

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５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５６

，

５６８．０８５

万元，扣除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３２

，

２３７．７４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２４

，

３３０．３４５

万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出具“（

２０１１

）京会兴验

字第

３－０２５

号”《验资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经与保荐机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了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保证专款专用。

２．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８０００

万元。

二、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２

，

７２０

万元，通过受让上海锐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锐至”或

者“标的公司”）原股东部分股权及增资相结合的方式获得标的公司

５６．６６％

股权，成为上海锐至控股股东。其

中

１５７０

万元收购原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其余

１１５０

万元向标的公司增资。

公司此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且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投融资管理制度》、《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属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本次交易已经过公司二届九次董事会、二届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所有董事、监事均表决同意。 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独立董事意见。保荐人出具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

的核查意见。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和执行《上海锐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书》等相

关协议。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杨勇先生

杨勇先生，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２８１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持有上海锐至

４６．７５％

股权，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王友林先生

王友林先生，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０１０２１９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持有上海锐至

３６．７５％

股权，与杨红女士为夫妻关系，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杨红女士

杨红女士，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０１０２１９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持有上海锐至

１０．００％

股权，与王友林先生为夫妻关系，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锐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

３８３

号

１０７

室

１０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红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５０００５２９８４８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电器产品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日用百货、电子、电器产品、机电设备，化工产品（除危品）、纸制品的销售，图文设计制作。（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

（

元

）

持股比例

１

杨 勇

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７５％

２

王友林

３

，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７５％

３

杨 红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苏 醒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５

肖 列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６

张 健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海锐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立于

２００６

年，是一家服务于金融与通信行业技术领先的软件和服务供应

商。 在以证券行业为代表的金融信息化领域，自主研发形成了包括资讯数据中心，财富管理平台，大数据分

析平台，渠道营销服务平台等多个产品在内的财富管理支撑体系解决方案，同时基于对金融行业与移动互

联网的深刻理解，将金融行业的业务应用与移动互联网渠道进行有机结合。 公司始终致力于为证券、基金、

期货、银行、电信运营商等行业领导企业客户提供专业、优质的软件与服务解决方案。

上海锐至拥有高新技术企业与软件企业资质，拥有

１７

项软件著作权，享有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

业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多项持续性优惠政策，并连续获得上海市和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基金项目支持，同时作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认定的企业研发机构享受研发费用补贴政策。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３０１３８７４

号，上海锐至最近一年又一

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３

，

５０８

，

０３６．５０ １２

，

７２５

，

１８２．４５

负债总额

１

，

３０６

，

５１５．２４ ９２８

，

９１７．５５

净资产

１２

，

２０１

，

５２１．２６ １１

，

７９６

，

２６４．９０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

，

０５８

，

６３３．３８ １

，

１２６

，

８８６．７７

净利润

６９

，

６９３．６５ －４０５

，

２５６．３６

五、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各方：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勇、王友林、杨红、苏醒、肖列、张健。

２．

标的公司：上海锐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

公司估值：以上海锐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后净资产

１

，

１８０

万元为基础，各方协商确定公司全部所

有者权益估值

３

，

６５０

万元。 作为自主研发型软件与服务供应商，上海锐至属于典型的轻资产、智密型科技企

业，经综合考虑上海锐至拥有的知识产权、核心团队、品牌价值与市场影响力等无形资产价值，公司给予本

次收购一定溢价。

创立以来， 上海锐至通过自主研发获得了包括

ＳＧｒｉｄ

在线电子表格软件、

Ｓ＠Ｒｅｐｏｒｔ

统一报表管理软件、

金融资讯数据中心平台软件、金融投顾业务管理平台软件、期货行业研究管理软件、金融数据管理软件、金

融研究管理软件、量化研究及知识管理平台软件、锐至

ＵＳＰ

统一搜索平台软件、锐至

ＳＭＤＧ

邮件投递引擎软

件等在内的

１７

项软件著作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贯穿整个财富管理支撑体系的高附加值、高契合度的证

券行业解决方案。 上海锐至目前客户包括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财通证券、光大证券、兴业证券、金源期

货、南华期货、交通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国内众多金融、通信企业。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发挥自身在技术研发、管理能力、业务伙伴、销售渠道、市场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

的优势，全力促进双方协同发展，达到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及行业地位，形成

新的利润增长点的目标，使公司获得更好的业绩表现并为股东带来更佳的回报。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外投资的实施是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的具体体现，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和行业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和股东的根本利益。

４．

交易方案：

１

）公司以

７８５

万元现金受让杨勇先生持有的上海锐至

２１．５１％

的注册资本

２１５．０７

万元， 以

４２０

万元现金

受让王友林先生持有的上海锐至

１１．５１％

的注册资本

１１５．０７

万元， 以

３６５

万元现金受让杨红女士持有的上海

锐至

１０．００％

的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合计以

１

，

５７０

万元现金受让上海锐至

４３．０１％

注册资本

４３０．１４

万元；

２

）公司以

１

，

１５０

万元现金对上海锐至进行增资取得上海锐至

２３．９６％

的注册资本，其中

３１５．０７

万元计入

注册资本，

８３４．９３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累计持有上海锐至注册资本

７４５．２１

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５６．６６％

，上海锐至

交易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

（

元

）

持股比例

１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４５２

，

０５４．７９ ５６．６６％

２

杨 勇

２

，

５２４

，

３１５．０７ １９．２０％

３

王友林

２

，

５２４

，

３１５．０７ １９．２０％

４

苏 醒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

５

肖 列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

６

张 健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６％

合 计

１３

，

１５０

，

６８４．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５．

支付方式：协议完成签署及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１

，

５７０

万元，并完成向上海锐至增资

１

，

１５０

万元。

６．

公司治理：

标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后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荣之联委派

３

名董事并

任命董事长。 原股东杨勇继续担任上海锐至的总经理并担任法人代表。

７．

生效条件：公司董事会通过后签署协议，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我国共有证券公司

１０９

家，证券公司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

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９

家证券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３５９．５０

亿元，其中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６８８．８７

亿元，证券

承销与保荐及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

２４１．３８

亿元， 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

２１．１３

亿元， 证券投资收益

４９．７７

亿元。从收入结构分析，代理证券买卖的经纪业务是证券公司的支柱业务。在市场整体低迷的环境下，

经纪业务占比过高与产品服务同质化问题将证券行业传统业务推向空前激烈的竞争中。寻找差异化竞争的

商业模式，从单一通道模式向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财富管理模式转型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金融行业强烈依赖数据的行业特征，决定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整合、挖掘与分析技术将从根本上成为

推动创新的原动力和决定业界生存格局与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 从发达国家财富管理创新实践中可以看

到，拥有大数据处理、挖掘、解释、运用能力的公司在产品研发、投资决策、市场营销、客户服务、风险管理等

方面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不可复制的竞争优势。

作为国内领先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公司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包括战略咨询、业务咨

询、规划设计、解决方案、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运维管理等内容的全价值链的专业

ＩＴ

服务，帮助客户实现以

ＩＴ

为中心的战略转型和企业变革。 本次收购上海锐至将为公司带来互补性的技术价值与人才，提升对证券

行业客户的理解和把握，实现快速的技术积累与行业经验延伸，增强公司核心业务领域的技术能力和服务

能力，有效实现大数据时代公司在证券行业的战略布局。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结合上海锐至证券行业的

ＩＴ

规划能力和财富管理支撑体系解决方案、

Ａｌｐｉｎｅ

公司全

球领先的数据分析解决方案与公司自身在海量数据存储与保护、并行存储、高性能计算等领域丰富的技术

经验，为证券行业用户提供满足大数据与云计算时代具有前瞻性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将客户的数据中心

转变为运营管理的决策支持中心和业务转型的创新中心，使客户的信息化部门转型为推动业务发展的引擎

动力，帮助客户在同质化竞争格局中抓住发展机遇跳出传统的增长模式与盈利模式。

（二）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锐至目前处于成长期，业务规模较小，本次投资对

２０１２

年公司的经营业绩预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实施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有助于开拓证券等行业新兴市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

（一）市场风险

我国证券行业

ＩＴ

投入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大数据技术应用仍处于发展的导入期，财富管理业务的广

度和深度有很大差异，市场成长速度将对未来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

（二）人才流失风险

作为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软件企业，人力资源无疑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未来公司将努力通过加

强产品开发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完善用人机制等措施，不断增强企业凝聚力。

八、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以增资和股权转让方式收购上海锐至股权， 履行了必要的审计及其他程序，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投资的实施是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的具体

体现，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和股东的根本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２

，

７２０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上海锐至部分股权及增资， 交易完成后公司持

有上海锐至

５６．６６％

股权，成为控股股东。

２．

公司保荐机构专项审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符

合公司未来持续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荣之联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无异议。

九、剩余超募资金安排

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制定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该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相关的主营业务。 公司将及

时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的剩余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在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公司将遵守相应的法律法

规，依法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独立意见

４．

国海证券关于荣之联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专项核查意见

５．

上海锐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书

６．

上海锐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３０１３８７４

号）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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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

[2011]1956

号），具体情况公司已于

2012

年

1

月

7

日公告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积极组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工作，现

将本次资产重组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曲江文旅已于交割日向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汉实业）支付

98,813,921.29

元，承

接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华汉实业对公司的全部债权；华汉实业已于交割日向公司支付

17,081,587.85

元，用以

购买本次资产重组置出资产。

二、截止

2012

年

6

月

27

日，本次资产重组置入资产的房屋、土地已全部办理完成过户手续，过户至公司名

下。

公司已于本次资产重组交割日与曲江文旅、西安曲江新区社会事业管理服务中心签订了《变更合同主体

协议》，将原合同主体曲江文旅变更为公司，大唐芙蓉园、曲江池及唐城墙遗址公园景区运营管理业务已转移

至公司。

本次置入资产

9

家子公司股权分别为：西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西安曲江国际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西安唐艺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

股权、 西安曲江城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西安曲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0%

股权、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西安百

仕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0%

股权、陕西阳光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3%

股权、陕西友联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

56.01%

股权。 上述子公司股权已全部完成过户手续，过户至公司名下。

公司本次置入资产固定资产运输设备中除两辆车本次不纳入移交资产范围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两辆

车的价值为

32.18

万元），公司已将其等额冲减移交资产对文旅集团的其他应付款外，其余均已办理完成过户

手续，过户至公司名下。

无形资产中商标权资产过户手续目前正在办理之中，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其价值为

86.71

万元，占本

次置入净资产的

0.09%

。 曲江文旅承诺商标权资产若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办理完成资产过户手续，将按照资产

评估报告等文件等额置换现金出资。截至验资报告日未出现预计不能办理完成商标权资产过户手续的情况。

三、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重组置入资产过户情况实施了审验程序，并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为公司出具了希会验字（

2012

）

0073

号《验资报告》。

四、本次资产重组随置入资产进入上市公司的人员，已同公司及曲江文旅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用

工主体已变更为公司。

本次资产重组部分置出资产转移手续仍在办理中。

公司将继续加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工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2

年

6

月

28

日 星期四


